花溪区普惠托育机构认定实施细则（试行）
为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促进我区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康发展，根据《贵阳市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贵阳贵安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筑府发〔2023〕18号）和《花溪区创新构建“15分钟生活圈”普惠式养老、托育服务保障体系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花改委发〔2024〕2号）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认定范围

我区辖区内经依法登记并经区卫生健康部门备案的托育服务机构。本细则所指托育服务是面向普通家庭提供的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二、认定标准

（一）认定申请

1.托育机构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可向区卫生健康部门申报认定。

（1）在区卫生健康部门备案；

（2）收费合理合规、行为规范，按规定进行收费公示，无乱收费现象。其中，公办托育机构要按照公办托育机构托育服务收费政策执行。民办普惠性托育机构托育服务收费不高于民办普惠最高限价。

（3）按照国家及市级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标准，规范科学开展照护服务，近两年内无安全责任事故、无通报批评、无违法办托行为等相关记录。

（4）办托条件达标，制度健全，机构运转良好。人员队伍稳定，各类从业人员符合岗位任职要求，依法保障从业人员各项待遇，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5）托育机构应切实履行入托期间婴幼儿健康和安全的主体责任，确保婴幼儿健康安全。

2.经区级教育部门认定的普惠性幼儿园（含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收费不高于辖区普惠托育最高限价，视为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不需另行认定。

（二）认定程序

申报。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按照自愿原则，向区卫生健康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已备案机构组织集中申请认定，新备案机构在备案时即可同步申请认定。

审核。区卫生健康部门联合区发改部门，对申报的托育机构进行资质审核、实地考察和评审。申请材料包括申请表、相关办托证件资料、拟实施的各班型收费价格等。

公示。对达到条件的托育机构予以初步认定并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认定、公布和备案。经公示无异议后正式认定为“普惠性托育机构”并向社会公布托育机构名称、地址、机构类别、收费标准等信息，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

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后，无重大备案事项变更的，有效期三年，到期后应重新申请认定；如期间发生举办者、运营地点等重大变更，应根据具体情形重新进行普惠认定。

三、退出机制

普惠性托育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卫生健康部门取消其普惠性托育机构资格，并取消当年补助经费。对违法行为，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一）不接受政府指导，未按照协议约定收取费用；

（二）机构主要负责人被纳入严重失信名单；

（三）机构出现歧视、体罚、变相体罚、侮辱、虐待婴幼儿等事件；

（四）出现安全、卫生责任事故，造成社会重大负面影响；

（五）弄虚作假、骗取资格，套取、挪用政府补助资金；

（六）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未按照监管部门要求限期改正；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等规定的。

四、组织实施

建立健全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长效机制，重点支持普惠性、公益性服务项目。区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牵头托育机构普惠管理工作；区财政局落实必要的资金保障；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落实相应督导管理责任。

五、其他

本实施细则自下发之日起试行,有效期一年。本细则由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解释，相关要求如遇上级政策调整按上级政策文件执行。

